
电线电缆购销合同
供方： 广西十三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20221202

需方： 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 签订日期： 2022/12/2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法典》规定，遵守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供需双方友好协商,订立以
下合同条款，供需双方共同遵守，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双方就有关事项达成以下协议：

一、产品名称型号、数量、金额：

序号 型号/规格（mm²) 单位 数量 单价 产品总价 备注

1 YJV22 4*185+1*95 米 135 600.20 81027.00 定做

2 YJV22 4*95+1*50 米 137 309.10 42346.70 定做

3 YJV22 3*50+2*25 米 150 139.10 20865.00 定做

合计 人民币（大写）： 壹拾肆万肆仟贰佰叁拾捌元柒角整 144238.70 

签订合同报价基准铜价         元/吨，供需如增加采购清单上的货物数量，双方可根据市场行情另行签订书面协
议进行明确。需方如减少采购清单上的货物数量，需征得供方书面同意，否则视为需方擅自毁约。

二、付款方式：
 1、  付款方式：银行转账。本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壹拾肆万肆仟贰佰叁拾捌元柒角整     （小写：￥ 144239.7   
），本合同签订当日需方应支付合同总额   100 %的款项作为定金（即 144239.7 元），发货前付清合同尾款 （即   
144239.7  元）。         2、以上单价为含增值税价（税率 13 %）。

         3、若分批送货/下单，已支付定金只能抵扣最后批次货款。

         4、需方付清当批货款前该批货物所有权归供方所有，如需方违约未履行支付全部货款的义务，供方有权转移或
取回所供货物，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需方负责。

三、交（提）货、结算时间及方式：
         1、供方收到需方预付款后，（当天不计）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货品准备工作。
         2、交（提）货地点：物流运输；运输费用由： 需  方承担，卸货由需方负责。
         3、结算：需方须在收到货物5日内与供方进行结算，逾期结算的，视为需方认可供方主张的结算日期及金额。

四、产品标准及包装要求：
         1、本合同提供的电缆是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电线电缆（穿山牌）。

         2、产品质量要求技术标准：按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供方提供产品出厂检验报告，合格证及相关产品质量
证书；在运输及使用产品过程中，如非人为原因出现的质量问题，供方将实行“三包”的服务标准；

         3、验收依据：需方收到产品时，应即时对货物进行型号，数量、规格、包装，质量进行清点检验，货物无质量
等问题后签字确认验收，需方收到货物后2天内未对质量提出异议的视为验收合格。

五、违约责任：
         1、需方所定货物必须按照约定时间提货，因特殊原因未能及时提完定货货物，可向供方提交《货物延期交货申
请》，从交货期当天起，有效期10天；全款付清的情况下并提交《货物延期交货申请》，有效期60天。申请延期提货
在此时间内存放供方公司，供方不收取需方寄仓等相关费用，若需方不能按约定时间交款并提货，超过交货时间，需方
必须向供方支付寄仓费，按所购货值总额每日万分之三（0.03%）比例计算收取寄仓费。超过提货期，仍未付清所定货
物的全款，供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需方违约责任，同时不再退还定金。

         2、如需方不按本合同约定付款给供方，需方将承担所欠货款的3‰/天作为违约金赔偿给供方。

六、纠纷解决及其他：
         1、 合同履行过程中如产生纠纷，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供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败诉方除承担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外，还应当胜诉方为此支付的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

         2、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至
供方交付全部货物及需方付清全部货款为止。



         3、合同一经签订，双方不得随意变更清单内容（双方同意签名除外）任何印刷字体未经双方签字或盖章确认的
涂改、删除、添加一律无效，合同传真件与复印件同样具有法律效力。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可签署补充协议作同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4、附则：双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供 方 需 方

单位名称：广西十三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地址：南宁市西乡塘区安园东路18号广西工业
器材城东区21栋101号

单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市庆远镇桂
鱼街124号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

代 表 人 ：陈玉 代 表 人：黄继如

联系电话：0771-3385495 联系电话：18877865392

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0MA5NYFCK3Q 纳税人识别号：12451200499608479R

开  户 行：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中华路支行 开户行：中国银行宜州区城中路支行

账      号：6602 0012 5696 3000 10 账     号：623657495399

日      期：2022年12月2日 日      期： 2022年12月2日



送货单

收货单位： 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 日期： 2022/12/2

序号 型号/规格（mm²) 单位 数量 单价 产品总价 备注

1 YJV22 4*185+1*95 米 135 600.20 81027.00 

2 #REF! #REF! #REF! #REF! #REF!

3

4

5

6

合计 人民币:(大写) #REF! #REF!

销售单位：广西十三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客户（盖章/签名）

联系人：桂东    联系电话：0771-3385495


